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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920/02-03(02)號文件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執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安理會安理會安理會 ))))第第第第 1412141214121412 號決議號決議號決議號決議

本文件旨在說明當局為何認為在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七

日至八月十四日《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生效期間，香

港特區政府行事符合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的規定。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安理會曾通過第 1127 號決議，對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

全國聯盟 (安盟 )高級官員或其成年直系親屬施加旅遊限制及

撤銷其旅行證件 。二零零二年五 月十七日，安理 會通過第

1412 號決議，暫停實施上述第 1127 號 決議所定的制裁措

施，為期 90 天 (即至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止 )。

3. 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 章 )，行政長官須訂

立規例，以執行有關指示。二零零二年六月，香港特區政府

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外交部 )的指示，要求香港特區

執行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在此之前，香港特區政府已按照

外交部的指示，制定《1998 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修訂 )規

例》，以便在香港特區執行安理會第 1127 號決議，實施旅遊

限制及撤銷旅行證件的制裁。相關條文為現行《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第 4D 及 4E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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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安理會第執行安理會第執行安理會第執行安理會第 1412141214121412 號決議的實際困難號決議的實際困難號決議的實際困難號決議的實際困難

4. 二零零二年六月，我們接獲外交部就安理會第 1412 號

決議發出的指示後，發現實際上無法在八月十四日前，根據

《聯合國制裁條例》訂立規例，以執行安理會第 1412 號決

議，暫停實施上述制裁。憑經驗所得，根據《聯合國制裁條

例》訂立規例，整個草擬和制定法例的過程至少需時兩、三

個月。因此，如要趕及在八月十四日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期

滿失效前訂立規例，成功的機會極微。此外，我們須顧及行

政會議二零零二年夏季休會前最後一次會議定於七月九日舉

行。即使我們 手草擬規例，待行政會議復會後提交規例草

案時，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亦已期滿失效。

5. 基於上述實際困難，我們隨即 手研究香港特區政府

可以作出何種安排，既符合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的主旨，而

又合乎現行法規的規定。我們發現，香港特區政府可以透過

現時由入境事務處執行的簽證管制制度，達到上述目的。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入境條例》遵守安理會第《入境條例》遵守安理會第《入境條例》遵守安理會第《入境條例》遵守安理會第 1412141214121412 號決議號決議號決議號決議

6. 正 如 我 們 在 較 早 時 的 答 覆 中 闡 述 ， 《 入境條 例 》 規

定，任何沒有香港特區居留權或入境權的人士，不論來自何

處或是否受制於聯合國頒布的限制，均須申請以訪客身分入

境。來自安哥拉的旅客須持有香港特區的入境簽證。雖然安

理會第 1412 號決議訂明，暫停實施第 1127 號決議所定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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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限制，但成員國實施簽證規定的權力並未因而減損，而該

決議肯定沒有要求成員國必須批准安盟高級官員及其直系親

屬入境。因此，在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生效期間，即使當局

不發出入境簽證予安盟高級官員及其直系親屬，亦不會違反

該決議的規定。

7. 事實上，在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生效期間，當局並未

接獲有關申請。假如期間接獲任何這類簽證申請，入境事務

處處長會審視申請，並延遲審批工作，直至有關的新規例生

效，規定《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訂明的旅遊限制暫停

實施。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8. 最後，我們謹此重申，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聯

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修訂前，香港特區政府完全按照該

規例行事。雖然 當時無法根據《 聯合國制裁條例 》制定規

例，以實施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但我們已確保香港特區實

際上沒有違反該 決議。鑑於當時 實難藉立法執行 安理會第

1412 號決議，我們認為，當時採取的措施合法、合理而又最

能符合香港特區的利益。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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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就 香 港 特 區 實 施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就 香 港 特 區 實 施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就 香 港 特 區 實 施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就 香 港 特 區 實 施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安 理 會安 理 會安 理 會安 理 會 )第第第第 1 3 9 0 號 決 議 發 出 的 指 示號 決 議 發 出 的 指 示號 決 議 發 出 的 指 示號 決 議 發 出 的 指 示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指 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執 行 安 理

會 的 決 議 ， 符 合 《 基 本 法 》 的 規 定 。 鑑 於 執 行 安 理 會 的 決 議 牽 涉

外 交 事 務 及 其 他 關 乎 國 家 利 益 和 國 際 /對 外 關 係 的 考 慮 因 素 ， 我 們

認 為 ， 向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以 外 的 人 士 披 露 有 關 執 行 安 理 會 第 1390 號

決議的指示，並不恰當。

2 . 不過，我們可以確認，外交部在二零零二年二月指示香港特區政

府執行安理會第 1390 號決議。香港特區政府獲悉決議的內容和根據

《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所須採取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的

成員國，有責任實施該決議。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香港特區政府

在香港特區執行決議相關的條款。至於具體措施的細節，則由香港特

區政府自行訂定。

工商及科技局

二零零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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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C

表表表表 1

根 據 《 聯 合 國 制 裁 (阿 富 汗 )規 例 》 (阿 富 汗 規 例 )實 施 的 安 理 會 第 1 3 9 0 號 決 議 中 ， 《 聯 合 國 (反 恐 怖 主 義措
施 )條 例 》 (反 恐 條 例 )可 以 涵 蓋 的 決 議 條 款

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 1 3 9 0 號 決 議號 決 議號 決 議號 決 議

相 關 條 款相 關 條 款相 關 條 款相 關 條 款

《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文文文文

《 反 恐 條 例 》 對 應 條 文《 反 恐 條 例 》 對 應 條 文《 反 恐 條 例 》 對 應 條 文《 反 恐 條 例 》 對 應 條 文 行 動行 動行 動行 動

•  第 2 ( a )段 ， 有 關 提 供
資 金 。

•  第 3 條 •  第 6、 7 及 8 條 •  擬 廢 除 《 阿 富 汗 規

例 》 第 3 條 。

•  第 2 ( c ) 段 部 分 條 款 –
有 關 供 應 禁 制 武 器 。

•  第 3 ( B )、 3 ( C )及 3 ( E )
條

•  第 9 條 •  擬 廢 除 《 阿 富 汗 規

例 》 第 3 ( B )、 3 ( C )和
3 ( E )條 以 及 相 關 的 執
行 條 款 ， 即 第 3 ( F )至
3 ( L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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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根 據 《 聯 合 國 制 裁 (阿 富 汗 )規 例 》 (阿 富 汗 規 例 )實 施 的 安 理 會 第 1 3 9 0 號 決 議 中 ， 《 聯 合 國 (反 恐 怖 主 義 措
施 )條 例 》 (反 恐 條 例 )不不不不 可 以 涵 蓋 的 有 關 條 文

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 1 3 9 0 號 決 議號 決 議號 決 議號 決 議

相 關 條 款相 關 條 款相 關 條 款相 關 條 款

《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阿 富 汗 規 例 》 對 應 條

文文文文

原 因原 因原 因原 因 行 動行 動行 動行 動

•  第 2 ( b )段 有 關 旅 遊 的
限 制 。

•  第 3 ( A )條 •  《 反 恐 條 例 》 並 無 條
文 禁 制 有 關 人 士 *進
入 香 港 特 區 或 在 香 港

特 區 過 境 。

•  擬 保 留 《 阿 富 汗 規

例 》 第 3 ( A )條 #。

•  第 2 ( c ) 段 部 分 條 款 –
有 關 禁 制 提 供 關 於 軍

事 活 動 的 技 術 意 見 、

協 助 或 訓 練 。

•  第 3 ( D )條 •  《 反 恐 條 例 》 並 無 條
文 禁 制 向 有 關 人 士 或

有 關 企 業 *提 供 關 於
軍 事 活 動 的 技 術 意

見 、 協 助 或 訓 練 。

•  擬 保 留 《 阿 富 汗 規

例 》 第 3 ( D )條 #。

* 有關人士或有關企業的定義載於《阿富汗規例》第 1 條。

# 由於保留《阿富汗規例》第 3(A)及 3(D)條，該規例不擬廢除的部分條文需要適當修訂。細節會在法例草擬階段訂
定。


